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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保障我校体育工作的顺利开展，避免或减少运动训练和体育竞赛中各种伤害事故的发生，特制定体育与军训部运动训练和体育竞赛安全管理制度。
一、指导思想
以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科学管理”为原则，确保最大限度的降低或杜绝因伤害事故给学生带来的身心伤害。
二、范围
适用于嘉兴大学运动训练和体育竞赛所有体育运动项目。 
三、工作原则
（一）预防为主
教练员、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应自觉严格遵守规定和要求，提高自我防护意识，采取有效的预防和控制措施，减少突发事件的机率。各代表队要制订安全工作预案，每个运动员要签订赛事责任风险及安全防疫知情同意书。各队领队、教练要教育运动员加强交通出行、体育竞赛训练、饮食、观看比赛等环节的安全意识，消除任何安全隐患。
（二）依规管理
运动训练、参赛队要强化请假制度和舆情管理，突发事件预防和控制管理及应急处置工作，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、部门相关规定。训练、竞赛出现争端时，要根据训练、竞赛管理工作规定程序提出申诉，不得以不恰当方法解决问题和出现违规行为。
（三）教育为先
运动训练采用教练员负责制，运动员服从教练员的管理；教练员保障运动训练的安全，对运动员进行训练中的安全教育，对运动器材的安全管理。
各参赛领队及教练员负责参赛队伍的安全教育工作，必须做到人人知晓。
（四）公平安全
比赛监督、裁判员、场内秩序维护者必须认真工作，依据竞赛规程规定，公平公正的处理各项事情，不得徇私舞弊，不得与参赛队伍发生矛盾。
比赛时，现场配备救护应急车辆，急救药箱（有条件的配备AED），每场比赛配备一名专业医师和一名护士作为现场急救人员。
（五）快速反应
在突发事件发生时，立即进入应急状态，启动各级预案，在主教练、赛事组委会的领导下，果断采取措施，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事态，将危害和损失降低最低程度。
四、应急组织体系及职责
教练员、校内各类体育比赛组委会、承办单位、协办单位、参赛单位及相关部门组织应急处置组织体系。各运动队出现突发应急事件，要在最短时间内报告给教练员、赛事组委会，教练员和赛事组委会发挥组织指挥协调作用，各相关单位和部门及时响应，同时加强与学校相关行政机构协调联系，通报有关情况和信息。必要时，及时和当地公安、消防等相关职能部门联系，得到帮助。
五、突发应急事件处理程序
（一）在教练员或赛事组委会统一组织下安排人员有序疏散人群。
（二）进行自救与互救。
（三）及时送到急救中心或拨打 120。
（四）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事件情况，与相关部门协作做好舆情管控工作。
（五）突发事件发生时，要迅速了解、收集和汇总事故有关情况，及时提供各种相关信息和资料，与事故现场指挥人员和政府及卫生、公安等部门保持联系。
（六）发生事故，要组织人力及时抢救受困和受伤人员，确保受困和受伤人员生命安全。
（七）采取有效措施，做好事故善后处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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